
 

 

公  告 
親愛的客戶您好： 

    感謝您長期以來對本行的支持與愛護，本行自民國 115

年 2 月 23 日起，調整「進口託收電報費及郵費之收費標準」。 

一、 前 揭 調 整 事 項 揭 露 於 本 行 官 方 網 站 網 址

(https://www.bankchb.com)。倘若您不同意以上異

動，得於調整日前向本行申請終止服務，逾期未終止

者，將視為同意該項調整。 

二、 如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請 撥 本 行 24 小 時 客 服 專 線

0800-365-889，或全臺單一代表號 412-2222（以市話

計費）、手機請撥(02)412-2222 或洽各地分行查詢。 

彰化銀行  敬啟 

114 年 12 月 11 日 

 

 

項 目 收 費 標 準 

進口託收電報費及郵費 

DBU 

電報費：每筆 NT$600 

郵費/DHL：比照出口押匯郵費

收費標準計收 

OBU 

電報費：每筆 USD30 

郵費/DHL：比照出口押匯郵費

收費標準計收 
 


